
西建大团发〔2019〕16 号

○★

关于举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第二十六届

“粉体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按照国务院《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

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

37 号）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）的要求，有效搭建大学生

创新创业平台，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，发现和培育创

新创业典型，推动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

会贡献青春力量，现决定举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第二十六届“粉

体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，选拔优秀项目参加 2020 年“创青春”

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竞赛设立领导小组，由校领导担任组长，相关职能

处室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各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小组组长任

成员，负责指导竞赛活动，并对竞赛组织委员会提交的问题进

行协调和裁决。具体人员构成如下:

组 长：张志昌 黄廷林 牛荻涛

副组长：何廷树 肖国庆 王快社 刘艳峰

刘晓武 张 煜 程福安 申 健

成 员：各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小组组长

（二）竞赛设立组织委员会，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，

申健任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，杨才兴任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，各

分团委书记任组委会成员。大赛组委会在预审开始至终审决赛

结束前接受参赛学院和学生、评委、社会各界人士对参赛作品

资格的质疑投诉。在终审决赛结束前，如出现被质疑投诉作品，

组委会组织召开会议，对被质疑投诉的参赛作品的作者及所属

学院进行质询，并投票表决被质疑投诉作品是否具备参赛资格。

开会时，到会委员超过 2/3 方可进行表决；表决时实行回避制

度；若参加表决委员中有 2/3 以上认为该作品不具备参赛资格，

则对该作品不予评审，其参赛得分随之取消。组委会对质疑投

诉者的姓名、单位予以保密。质疑投诉者需提供相关证据或明

确的线索。组委会不受理匿名质疑投诉(组委会办公室电

话:029-82201830)。



二、竞赛内容

大赛下设 5 项赛事：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创业实践挑战

赛、公益创业赛、MBA 专项赛和网络信息经济专项赛。

（一）创业计划竞赛

1.参赛对象

参赛团队成员要求全部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正式注册的全

日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（均

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
2.参赛要求

参赛项目实行分类、分组申报，分为已创业与未创业两类

和农林、畜牧、食品及相关产业，生物医药，化工技术和环境

科学，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，材料，机械能源，文化创意和服

务咨询等 7 个组别，以商业计划书评审、现场答辩等作为参赛

项目的主要评价内容。针对已创业与未创业两类项目实行相同

的评审规则，计算总分时，将视已创业项目实际运营情况，在

其实得总分基础上给予 1%至 5%的加分。

参赛者的参赛项目应是针对一项发明创造、技术专利或服

务创新。具体来源：参赛团队成员参与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技术

或课外制作；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（此种情况下，参

赛团队须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

面授权许可），引用其产品；或是一项可能研究发现的概念产品

或服务。

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，并已在工商、民政等政府部



门注册登记为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，

且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符合规定的在校学生、运营时间在 3 个

月以上（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）的项目，可申报已创业类。拥

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，具有核心团队，具备实施创业的基

本条件，但尚未在工商、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或注册登记

时间在 3 个月以下的项目，可申报未创业类。

（二）创业实践挑战赛

1.参赛对象

参赛团队成员要求全部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正式注册的全

日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或毕

业 3 年内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生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
2.参赛要求

参赛团队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，并已在工商、民政

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

组织形式，运营时间在 3 个月以上（截止日期 2020 年 3 月 1 日）

的项目，可申报该赛事。参赛团队第一负责人必须为申报项目

（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）法人代表或（个体工商户）经营

者。申报不区分具体类别、组别。

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，申报时需提交

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

许可、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等书面文件。

（三）公益创业赛

1.参赛对象



参赛团队成员要求全部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正式注册的全

日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（均

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
2.参赛要求

拥有较强的公益特征（有效解决社会问题，项目收益主要

用于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范围、规模或水平）、创业特征（通过商

业运作的方式，运用前期的少量资源撬动外界更广大的资源来

解决社会问题，并形成可自身维持的商业模式）、实践特征（团

队须实践其公益创业计划，形成可衡量的项目成果，部分或完

全实现其计划的目标成果）的项目，可申报该赛事。申报不区

分具体类别、组别。

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，申报时需提交

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

许可、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等书面文件。

（四）大学生创业大赛 MBA 专项赛

1.参赛对象

参赛团队第一负责人必须为 2020 年 7月 1日以前正式注册

且就读 MBA 专业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，团队其他成员必须

为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毕业未满 3 年的高

校毕业生，学校、学历、专业可不作限制（对于跨校组队参赛

的项目，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作为唯一的

项目申报单位）。

2.参赛要求



参赛项目须为团队原创作品，项目是否已投入创业及创业

领域不限，申报不区分具体组别。所申报创业项目提交后不得

变更，团队成员不得变更。

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，申报时需提交

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

许可、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等复印件。

对于已投入实际创业的项目，申报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

（含单位概况、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情况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、开户许可证、财务

报表等）。

（五）大学生创业大赛网络信息经济专项赛

1.参赛对象

凡在 2020 年 7 月 1 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西安建筑科技

大学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或毕业未满 3 年的西安

建筑科技大学毕业生均可参赛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。

2.参赛要求

参赛项目须为团队原创作品，项目须符合网络信息经济的

范围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：智能硬件、智能制造、移动互

联、云计算、大数据运用、电子商务（含跨境电子商务）、其他

类网络信息经济等。竞赛分实践类、创意类分别进行比赛，实

践类为已经投入实际运营的项目，创意类为还没投入实际运营

的项目，同一个项目只能参与其中一类比赛。所申报创业项目

提交后不得变更，团队成员不得变更。



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，申报时需提交

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或专有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

许可、项目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等复印件。

对于已投入实际创业的项目，申报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

（含单位概况、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情况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

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、开户许可证、财务

报表等）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大赛设置参赛项目奖项，根据进入决赛项目数量和质量，

按赛事类别设置为金奖、银奖和铜奖；大赛设置优秀指导教师、

“粉体杯”科技活动先进个人、“粉体杯”科技活动先进工作者

等三个先进个人奖项；大赛设置“粉体杯”和“优秀组织奖”

集体奖项(详见附件 4 和 5)。大赛统一颁发证书、奖杯或奖牌。

四、具体安排

（一）学院成立竞赛工作领导小组

各分团委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学院参赛方案，成立由学院

领导牵头，团委、教学、科研等部门和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共同

参加的组织协调机构（原则上人数不少于 6 人），并指定竞赛联

络人，做好竞赛组织工作，相关文件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前提

交至校团委。

（二）竞赛日程安排

1.宣传动员及项目提交阶段（文件下发之日起—2019 年 12

月 31 日）



（1）各学院结合实际情况，做好广大同学的参赛动员、报

名咨询、项目指导和项目评审等工作。

（2）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各学院向组委会办公室（校团

委）提交优秀参赛作品。需要提交的材料有：

A.每个参赛团队需要提交对应赛道赛事的《作品申报书》

（附件 1）纸质版一份（封面需加盖学院公章，每组成员不超过

10 人，且考虑成员排序），并同时提交作品申报书 PDF 和 word

电子版（文档命名为“学院-作品名称-申报书”）；

B.按照《参赛项目文本格式及装订要求》（附件 2）提交完

整纸质版作品文档一份，并同时提交作品文档 PDF 和 word 电子

版（项目文本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附录等部分均不得出现作者

学院、班级和指导老师等影响评审公正性的信息，文档命名为

“学院-作品名称-第一作者姓名”）；

C.《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纸质版（加

盖学院公章），并同时提交汇总表 PDF 和 excel 电子版（文档命

名为：学院+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项目汇总表）。

2.项目初审阶段（2020 年 1 月 1 日—2020 年 1 月 10 日）

大赛组委会将对申报项目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形式审

查，不合格的作品直接淘汰；1 月 10 日，大赛组委会公布进入

复审阶段项目名单。

3.项目完善阶段（2020 年 1 月 10 日—2020 年 2 月 28 日）

参赛团队利用假期时间，参考评审组及指导教师的建议，

作补充调研、分析，进一步完善参赛项目文本，于 2020 年 2 月



28 日前将最终作品（电子版一份，纸质版三份，格式要求参考

项目提交阶段具体要求）提交大赛组委会。

4.项目复审阶段（2020 年 2 月 28 日—2020 年 3 月 10 日）

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根据《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评审

规则》（附件 4）对申报作品进行评审，参赛作品按大学生创业

计划竞赛、创业实践挑战赛、公益创业赛、MBA 专项赛和网络信

息经济专项赛五类进行书面评审，综合评出优秀项目进入终审

决赛。

5.终审决赛阶段（2020 年 3 月 10 日—2020 年 3 月 20 日）

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综合考察进入决赛环节参赛项目

的操作性、应用性、市场潜力、社会价值和发展前景，并对参

赛项目最终文本和终审答辩表现进行评选打分，根据成绩评出

校级获奖项目。

6.项目推优阶段（2020 年 3 月 20 日—2020 年 4 月 20 日）

大赛组委会从校级竞赛获奖项目中择优确定代表学校参加

陕西省及全国“创青春”大学生创业大赛的参赛项目，并邀请

专家对项目进行指导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各学院要指导学生在遵循学术规范和尊重知识产权基础

上，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、本科生科研训练(SSRT)计

划、青年观察计划、社会实践等项目成果向竞赛成果的转化。

2.原则上每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 10 人（陕西省赛和国赛

团队人数根据相关文件进行调整），项目评审开始后，只可进行



团队人员删减、不可进行人员顺序调整及人员添加；每支参赛

团队指导老师 2 人（陕西省赛和国赛指导老师人数根据相关文

件进行调整）；项目进入终审决赛后，参加终审决赛答辩的人员

不超过 3 人，且均需为团队核心成员。

3.参赛项目涉及下列内容时，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

的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评审。具体涉及内容有：动植物新品种

的发现或培育，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；

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，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，

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、生长不

利的影响；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或具有同

等资质机构的鉴定证明；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，并最

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；涉及燃气用

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，须有国家相应行政

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。

4.项目文本封面、目录、正文、附录等部分均不得出现作

者学院、班级和指导老师等影响评审公正性的信息，否则视为

弃权。如确实要出现请以“XXX”替代。

5.所有电子版材料需要和提交的纸质版材料完全一致，以

学院为单位打包交至校团委（文件命名为：学院名称+第二十六

届“粉体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材料）。

6. 项目展示 PPT 须为 PowerPoint2007 及以下版本文件，

大小不超过 50M；项目展示介绍视频：须制作为 MP4 格式，时长

不超过 2 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200MB。



有关竞赛未尽事宜请致电组委会办公室或访问相关网站、

QQ 交流群、微信平台获取相关信息。

联 系 人：杨老师

联系电话：029-82201830

竞赛网站：http://xtw.xauat.edu.cn/

QQ交流群：756035392

官方 微信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大学生科技协会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会

附件 1：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申报书

附件 2：参赛项目文本格式及装订要求

附件 3：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项目汇总表

附件 4：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评审规则

附件 5：大学生创业大赛评奖细则

共青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委员会

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


